江阴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澄征地收字〔2023〕32号

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南接线工程（徐霞客段）项目用地业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于2023年5月11日批复（自然资函〔2023〕34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于2023年6月1日转发部批复（苏自然资函〔2023〕429号），用地面积46.3877公顷，依法批准征收集体土地46.1908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1、 项目（地块）名称
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南接线工程(徐霞客段)
2、 用地面积、位置、用途
	编号
	征收土地
位置
	被征收土地
所有权人
	申请用地总面积（公顷）

	
	
	
	总面积
	按现状权属分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集体
	国有
	面积
	耕地
	
	

	1
	徐霞客镇宏岐村
	宏岐村26组
	0.0575
	0.0575
	0.0000
	0.0572
	0.0002
	0.0000
	0.0003

	2
	徐霞客镇南苑村
	南苑村81组
	5.3176
	5.3176
	0.0000
	4.0902
	3.6521
	0.9760
	0.2514

	3
	徐霞客镇南苑村
	南苑村66组
	1.5381
	1.5381
	0.0000
	1.2223
	0.6209
	0.3158
	0.0000

	4
	徐霞客镇南苑村
	南苑村67组
	5.4629
	5.4629
	0.0000
	3.7963
	2.2902
	1.1855
	0.4811

	5
	徐霞客镇南苑村
	南苑村61组
	0.2967
	0.2967
	0.0000
	0.2891
	0.2497
	0.0000
	0.0076

	6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28组
	1.0651
	1.0651
	0.0000
	0.9702
	0.8354
	0.0550
	0.0399

	7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22组
	0.2029
	0.2029
	0.0000
	0.1850
	0.1358
	0.0000
	0.0179

	8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29组
	0.4464
	0.4464
	0.0000
	0.4051
	0.3476
	0.0000
	0.0413

	9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26组
	0.4343
	0.4343
	0.0000
	0.3975
	0.3513
	0.0000
	0.0368

	10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27组
	0.3062
	0.3062
	0.0000
	0.2899
	0.2338
	0.0000
	0.0163

	11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23组
	0.4177
	0.4177
	0.0000
	0.3805
	0.2703
	0.0000
	0.0372

	12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24组
	1.1726
	1.1726
	0.0000
	1.1310
	0.9568
	0.0000
	0.0416

	13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25组
	0.1805
	0.1805
	0.0000
	0.1437
	0.0893
	0.0000
	0.0368

	14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21组
	0.5213
	0.5213
	0.0000
	0.4845
	0.3740
	0.0000
	0.0368

	15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20组
	0.3186
	0.3186
	0.0000
	0.2819
	0.2355
	0.0000
	0.0367

	16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37组
	2.8517
	2.8517
	0.0000
	2.3769
	1.5194
	0.4642
	0.0106

	17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34组
	0.0736
	0.0736
	0.0000
	0.0736
	0.0000
	0.0000
	0.0000

	18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35组
	0.9167
	0.9167
	0.0000
	0.9162
	0.9138
	0.0000
	0.0005

	19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30组
	1.1752
	1.1752
	0.0000
	0.9827
	0.4096
	0.1505
	0.0420

	20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12组
	1.4623
	1.4623
	0.0000
	1.4599
	1.0228
	0.0024
	0.0000

	21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13组
	0.1526
	0.1526
	0.0000
	0.1526
	0.0324
	0.0000
	0.0000

	22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10组
	0.0827
	0.0827
	0.0000
	0.0827
	0.0000
	0.0000
	0.0000

	23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41组
	3.6308
	3.6308
	0.0000
	3.1120
	1.1276
	0.5049
	0.0139

	24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40组
	2.6152
	2.6152
	0.0000
	1.9661
	1.5914
	0.5586
	0.0905

	25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1组
	0.0004
	0.000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4

	26
	徐霞客镇南苑村
	南苑村
	5.2380
	5.2380
	0.0000
	3.5909
	0.0268
	1.0733
	0.5738

	27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32组
	4.2218
	4.2218
	0.0000
	3.6185
	1.6181
	0.5218
	0.0815

	28
	徐霞客镇
	国有
	0.1969
	0.0000
	0.1969
	0.0000
	0.0000
	0.0000
	0.1969

	29
	徐霞客镇新街村
	新街村
	6.0312
	6.0312
	0.0000
	3.8986
	1.0118
	0.3473
	1.7853

	30
	徐霞客镇南苑村
	南苑村68组
	0.0002
	0.0002
	0.0000
	0.0002
	0.0002
	0.0000
	0.0000

	合计
	46.3877
	46.1908
	0.1969
	36.3553
	19.9168
	6.1553
	3.8771


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用途为交通运输用地
三、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按照批准的江阴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澄政发〔2020〕106号）确定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确定。涉及征收依法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采用宗地评估的方法确定。
（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不包含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按《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澄政发〔2012〕38号）文件规定执行；征收土地涉及住宅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补偿按照《江阴市征收集体土地涉及住宅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补偿安置办法》（澄政规发〔2021〕1号）及各属地镇（街道）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青苗补偿费标准
按《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澄政发〔2012〕38号）执行。
四、被征收土地涉及农业人员安置办法
按《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21〕87号）《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实施意见》（锡政规〔2023〕4号）的规定执行。
五、相关事项
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及其它证明资料，到江阴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徐霞客管理所（地址：江阴市青阳镇府前路193号；电话：86913880）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缴回土地证书。请相互转告。逾期不办理的，将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直接注销土地证书。
本公告公示期为2023年6月6日至2023年7月5日

特此公告

江阴市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2023年6月5日 
